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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上有人失窃
一车人该不该等
法律上并无明文规定，市民有的支持有的反对
本报记者 赵伟 见习记者 申慧凯 实习生 肖红丹

市民亲历>> 有人丢钱包，全车人不能走
“BRT3走到舜耕路，一

红衣女子钱包丢失，已报
警，不允许乘客下车，全车
人都在焦急等待，上班的点
儿呀，急死了！”10日上午8时
30分左右，网名为“螃蟹优
雅吧”的市民发出微博，介
绍了自己在公交车上遇到
的麻烦事，引来“围观”。

10日下午，记者联系
到“螃蟹优雅吧”，这名男
子自称姓王，事发时，他刚
好就在同一辆BRT3路公
交车上。上午8时2 5分左
右，公交车刚驶过千佛山
站，一名红衣女子称钱包
不见了。“那名女子自称在

花园路站上的车，上车时
还从钱包里拿过公交卡。
女子随后报警，并要求司
机停车。”

“司机给车队打电话
询问后，就把车停在了舜
耕 路 站 ，等 民 警 前 来 处
理。”王先生说，当时车上
乘客很多，大家被迫在车
上等着，不少人抱怨起来，
有的要求搜身以证清白，
也有人打电话向单位解释
迟到原因。

王先生说，8时55分民
警赶到，女子下车向民警说
明情况。“民警上车后，拿着
DV在车上拍摄了一圈，就

让该下车的乘客下车，司机
9点钟就开车走了。”王先生
说，那名女子最后还给车上
乘客道歉，请求大家谅解，
民警只留下她一人做记录。

“民警介绍，等公交车开回
车队后，会调取公交车上录
像进行调查。”

这辆公交车的驾驶员
李序迎也向记者证实了王
先生所说的情况。“红衣女
子丢钱包后，另外一名男
子也称自己丢了钱包。”李
序迎补充说，当时比较紧
急，报警后警方要求保护
好现场，他向乘客解释的
同时，也没让乘客下车。

众人热议>> 要是你丢了东西会怎么做
无独有偶，10月7日下

午，一名乘客在306路公交
车上丢了手机，情急之下，
该乘客也把住车门不让其
他乘客下车，导致公交车
延误一个多小时。几天时
间内，接连发生两起这种
事情，“车上丢东西，全车
人该不该陪着等？”一时引
起市民热议。

不少市民和网友对失

主的行为表示同情和理
解。网友“小美和大雄”说：

“你是没有被偷过，想想受
害人吧，这也是保护现场
的一种手段。”网友“水里
的西瓜”也表示支持，“心
情我觉得可以理解，如果
丢东西的是你，你觉得你
会怎么做？很潇洒地说算
了？”

也有网友对失主的行

为不认可。网友“眯瞪眼看
世界”质疑说：“谁为其他
乘客耽误的时间负责？其
他乘客有无付出时间成本
的义务，以帮助民警查清
事实？如果抓住小偷，小偷
除了偷盗行为，是否为所造
成的后果负责？如果没有抓
住呢？”还有网友称：“如果
车上有人有急事耽误了怎
么办？谁来负责呢？”

律师说法>> 处理过程要快，不能太耗时
快速公交公司一名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根据公
司的有关规定，乘客在丢
失物品时，驾驶员应第一
时间报警，然后在等候警
方处理的同时尽量安抚车
内乘客，以帮助失主及时
找回自己的东西。由于丢
失物品事关失主切身利
益，驾驶员为了保护现场
才暂时关闭车门。

济南市公交公安有关
负责人表示，他们也没有权

利把全部乘客留在现场，只
能在尽量保护报案人权益
的情况下，与现场乘客协商
解决这一问题。在征得失主
同意和现场取证后，现场的
乘客就可以离开了。

“公交车属于公共场
所，在车上丢东西如何处
理，目前法律上并没有明
文规定。”山东鹏飞律师事
务所律师付强认为，失主
应第一时间报警，公交司机
将车停下来，等待警方调

查。“但这个处理过程要快，
不能耽误大家太多时间。同
时，在处理事情时，也不能
因为失主个人的关系，损害
大多数人的利益。”

付强称，任何人都没
有权利强行要求大家留
下，如果有乘客确实有急
事处理，可以将证明身份
的信息等留下后再走，以
便日后联系。作为一名乘
客，也应该体谅失主的心
情，配合调查。

10日上午，有市民发微博报料称，在BRT3路公交车上，有人怀疑钱

包被偷，堵住车门不让乘客下车。此前几天，别的公交车上也发生过类

似事情。公交车上丢东西，全车人该不该陪着等？这一话题一时间引起

广大市民争论。有律师表示，法律上目前对此并没有明文规定。

10日上午8时许，在有人怀疑钱包被偷后，BRT3路公交车关闭车门的情况。(市民王先生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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